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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掃描(CT)/磁力共振掃描(MRI)
接受靜脈顯影劑注射後
病人須知

1.	檢查後觀察
接受靜脈顯影劑注射後，病人須在等候區接受觀察約15分鐘，經醫護人員評估無出現不良反應

徵狀後方可離開。

2.	過敏反應
少數病人在注射含碘之電腦掃描顯影劑或磁力共振顯影劑後，可能於數小時至數天內出現 

延遲性過敏反應(如輕微皮膚紅疹)。如出疹範圍擴大或情況惡化，或需接受藥物治療。

3.	母乳餵哺建議
根據最新文獻及研究顯示，接受電腦掃描顯影劑或磁力共振顯影劑注射後，一般可繼續母乳

餵哺，因為僅有極低劑量顯影劑會進入母乳，繼而被嬰兒腸道吸收。若仍憂慮殘餘顯影劑 

會對嬰兒造成影響，可在注射顯影劑後暫停母乳餵哺，期間用吸乳器收集母乳並棄置，待

24小時過後再恢復正常餵哺。

4.	水分攝取
接受電腦掃描顯影劑或磁力共振顯影劑注射後，建議於當日適量增加水分攝取，以促進顯影

劑排出體外。

5.	服用二甲雙胍(Metformin)的糖尿病人專屬須知 
(僅適用於接受電腦掃描顯影劑注射)
此項指引僅適用於接受電腦掃描顯影劑注射，並正服用二甲雙胍的糖尿病人：

•	檢查前停藥：在進行電腦掃描檢查前的禁食當天，應暫停服用二甲雙胍

•	檢查後一般指引：若病人腎功能正常，一般可在電腦掃描檢查完成後恢復服用二甲雙胍

•	個別情況：如病人腎功能較差、患有急性腎病，醫生可能會建議在電腦掃描檢查後繼續停藥

約48小時，醫生會根據腎功能檢驗結果，給予恢復服用二甲雙胍的具體指示




